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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第 3屆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4月 26 日（星期二）14 時 30 分 

地點：市府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菊(姚委員雨靜代)                     記錄：林儒詣 

出席委員：吳宏謀（公假）   張乃千(李幸娟代)  范巽綠(黃盟惠代) 

          曾文生(吳佐川代) 姚雨靜            李煥熏(羅永新代) 

          陳家欽(李憲偉代) 黃志中(蕭介宏代)  丁允恭(王永隆代) 

林  潔(請假)     卓紋君(請假)      鄭瑞隆(請假)            

陳宜珍           王淑清(請假)      顏世慧  

林清吟           吳剛魁(請假)      張家禎            

黃國盛           吳正雄            徐仲欣 

林月琴           張開華            楊意賢(請假) 

少年代表：王邦馨、林晨軒、陳宥翔、洪千涵、邱琣榆、呂奕欣、 

          李承鴻、秦霆輝、陳亭瑀、李旻駿、黃資淇、黃靜盈、 

          王可力、謝忻桐、吳沂蓁、鍾品蘴、方秋雲、黃若嘉、 

          林虹汶、葉柔妤、林蔚珊、王郁雯、陳彥伶、鐘翊慈、 

          黃宥翔 

列席單位及人員： 

教育局－沈素甜、邱月櫻、蔡榮華、蔣麗蓉、李昆憲、 

        許巧怡、曾連珠 

警察局－陳玲君、邱筠瑄、陳金量、蘇進春 

勞工局－陸秀如、李美慧、陳麗瑟 

民政局－李幸娟                    工務局－李淑美           

消防局－蔡育丞                    新聞局－王永隆 

          衛生局－林玉珍、張華珊、劉文閔、周佳昀、李盈菁、廖靜

珠、吳明陽 

          經濟發展局－王資凱、王媗繪        交通局－呂佳玲 

          文化局－楊仙妃、蔡博仁、盧妙芳 

交通部公路總局－(請假)      

少年輔導委員會－林青黛、李坤珍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請假) 

社會局－葉玉如、黃慧琦、劉玲珍、何秋菊、陳惠芬、楊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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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葉玉傑、林姹君、周庭鈺、黃彥妮、林偉傑、

林儒詣 

壹、頒發少年代表證書。 

貳、主席致詞：略。 

參、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肆、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說明：依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蹤列管，請各業務相關單

位將辦理情形提會報告。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教育局之報告偏重學生交通車之稽查管理，且較偏向國小

附近的學生交通車之稽查，而忽略幼童專用車是否載送合

宜，亦難稽查發現以白牌車接送幼童的違規情形。 

二、大部分縣市政府稽查交通車時，多偏重學生專車之稽查與

管理，就教育局幼(學)童交通專用車之攔查統計，幼童專

用車攔查率偏低，且偏向靜態稽查，建議教育局重視幼童

專用車之稽查、輔導管理。 

三、因幼兒園立案家數與幼童專用車核備數量仍有差距，建議

教育局可分階段執行，先於上學時間於幼兒園附近攔檢、

清查幼童專用車之總數，後續再進行輔導管理。建議每半

年或 1 年報告總體查核、稽查情形，內容包含車輛總數、

合格、不合格之說明與輔導管理等。 

四、有關幼童專用車及學童交通車核備數量少，且合格率低，

建議教育局思考如何增加核備數以維護兒童安全。 

五、敎育局報告資料第 20 頁有關附設兒童遊樂設施查核管理部

分，若私立幼兒園的兒童遊樂設施係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02 年 8 月 6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76189 號函所

附「幼兒園安全管理實施概況檢核相關表件」之 1-1-3 兒

童遊樂設施檢核表進行檢視，為較簡易且多為目視檢視，

其檢查結果為「安全」令人存疑。另第 21 頁有關公共安全

聯合稽查部分，稽查人員是否受過兒童遊戲場檢核相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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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又依以往經驗，聯合稽查多僅檢查是否填寫安全檢查

表，如此將無法落實維護兒童遊戲安全之目的。 

六、大樓、台糖園區、私人營地等附設之兒童遊樂設施，似無

人列管，各單位仍需協調如何稽查管理，以維護兒童遊戲

安全。 

七、兒童遊樂設施如經評估屬嚴重危險，則停用；如堪用則予

以維護改善，勿因其不安全即全數拆除。 

八、在毒品危害防制工作方面，衛生局服務之個案似以法院轉

介之「非鴉片藥癮者成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個案為主，

建議警政、社政及教育等單位亦善用該計畫積極轉介個案

參加。另社會局委外辦理之親職輔導課程，發現課程內容

與毒品關聯性不大，並宜再加強對家長之輔導。 

九、市府相關單位均各司其職致力執行兒童及少年毒品危害防

制工作，惟因皆各自統計服務成果，故服務人數不一，致

無法通盤了解全高雄市吸食毒品之兒少人數，是否有漏未

服務個案，且似無分成初級、次級及三級之統整服務方

案。 

十、最近發現販毒者透過讓兒童及少年加入網路私密社團，藉

由販售精品、衣服、保養品時，加入毒品買賣，因係私訊

交易，衛生局如何管理該類保養品之買賣。 

十一、針對 16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少女懷孕及生育部

分，依法非屬責任通報範圍，倘要求醫事人員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規定進行通報，因醫師無法評

估是否為該條所定高風險家庭，故僅能柔性勸導。又強制

通報，是否使未成年少女反以其他不合法且不安全之方式

處理，而危害身體健康，應納入考量。另相關資源、醫療

補助是否到位，前端宣導避孕措施等，少年是否知悉，均

很重要。 

教育局回應： 

一、 有關幼童專用車之稽查及輔導管理詳載於工作報告第 47

頁，另本局均會同監、警單位一同執行，於幼童專用車經

常行經之路段進行稽查，包含幼兒園附近等，將會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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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加強管理及增加攔查次數。 

二、 有關「幼兒園安全管理實施概況檢核相關表件」較無嚴謹

之檢查規範乙節，將於教育部 105 年 5 月份召開之相關會

議中建議該部研議相關規範；另將依委員建議培訓相關人

員檢核附設之兒童遊樂設施。 

警察局回應： 

實務上發現，成人多利用少年販毒，或拉攏少年加入團體開轟

趴，讓少年吸食毒品後再促使其向同儕販毒，或壓迫學生向學

生販賣毒品。據統計分析，多數少年在參加廟會活動 (如八家

將)後，會將酬勞用於吸毒，甚至在學校販毒或霸凌同學。本局

稽查發現後，會轉由少輔會介入輔導。另因行政先行原則，學

校若發現學生有毒品問題，會主動通報衛生局而非本局。 

衛生局回應： 

一、 本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為幕僚單位，負責協調及運用各局

處資源。在未成年人毒品防制工作方面，在學之學生由教

育局介入輔導，非在學者則由少輔會輔導；近年社會局亦

介入協助；警察局則以緝毒為主；至與少年與家事法院之

合作採行政先行原則，故各單位之服務數據不一。 

二、 本局(藥政科)目前依藥事法、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等相關

規定管理藥品及保養品，如發現網路上有相關違法案件，

均會依法處理，惟網站如設於國外，則無法處理。 

社會局回應： 

本局主責提供及協助未成年少女因懷孕或生育所需之服務或資

源，如婦產科醫生遇到未成年少女懷孕或生育而欲評估是否通

報高風險家庭時，可轉介本局評估。未來將建議中央研議修

法，將知悉未成年懷孕及生產者，納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54 條通報情事。 

少年代表意見： 

一、 部分學校之毒品防制宣導課程內容太無聊。 

二、 部分學校之反毒宣導內容生動，且搭配實例及有獎徵答，

可增加相關知識。 

三、 有關宣導未成年懷孕或安全性行為部分，國小曾上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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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無悔」10 堂課，課程內容從喜歡、愛到懷孕等階段，獲

益良多，惟似乎都以未成年少女的角度宣導，較難看出對

未成年少年有何預防、警惕的作用。 

四、 國中小期間，老師、健康教育課程或學校外聘講師之講

座，會從生、心理層面解說未成年懷孕及性行為等議題，

對男、女生均有警惕效果，然對個人層面的影響，因人而

異。 

裁示： 

一、第 1、3、4、5、6 案除管，第 2 案續管(衛生局 5 家親子餐

廳、經發局 2 家專營兒童遊樂場、社會局前鎮竹西育兒資

源中心、教育局提會研議「幼兒園安全管理實施概況檢核

相關表件」及稽查人員相關教育訓練等。)。 

二、針對幼童專用車之稽查、管理部分，參酌委員及教育局意

見，請教育局每半年做總體報告。 

三、請社會局會後與法院討論有關親職輔導之課程內容。 

 

報告案二、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政策業務

推展「就業促進」組，以「青少年職業適性評量、職涯

諮詢服務及青年創業貸款」為主題進行專案報告。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 有關身心障礙學生之職業訓練、實習等課程及轉銜會議，

建議及早介入協助及召開，勿待其未升學始提供。 

二、 專案報告提及學校 20 人以上如有需求，勞工局即可規劃辦

理職涯團體工作坊，如法院有需求，是否亦可向勞工局提

出申請。 

三、 鑒於國中生尚在成長階段，需接受好的教育，未來有無限

發展的潛能，而有些職業可能現在沒有以後才會出現，如

國中階段即做職業適性測驗並提供建議，則有可能造成誤

導，故建議勞工局不用急於為國中生施測。 

四、 部分國中生對學習較無興趣，故國中仍是可施測的階段。

另接受技職教育的學生，較清楚自己想要的就業方向；惟

就讀普通高中的學生，有可能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甚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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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的工作是家長反對的，若能透過測驗或職涯導師計畫

幫助學生思考，並協助與家長溝通，將可協助學生對未來

作更適切之規劃。 

勞工局回應： 

一、 考量少家法院轉介之個案需求較不同，故會採一對一的方

式提供服務，至統一服務窗口為本局楠梓就業務服務站。 

二、 有關國中生職業適性測驗部分，係各校評估需求後向本局

申請辦理，測驗題型較為簡易，施測結果會提供學生參

考。至高中部分本局會持續努力，惟仍需由學校提出申請

才能提供相關服務。 

教育局回應： 

測驗之編製與運作，均有規範相關的受測對象，故如對職業適

性測驗適用之對象進行施測，則有其效果。另不論升學或就

業，國中生最重要的發展階段為自我認同，故站在教育局的立

場，會提供學校適合的標準化測驗，俾按學生的需求提供適性

測驗，亦可提供學生選擇機會及解惑。 

裁示：請各局處參酌委員建議。另請教育局召開「教育休閒文化

組」小組會議，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報告案三、市府相關局處 105 年 1月至 3月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工作報告。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 衛生局工作報告第 72 頁，未呈現居家環境安全檢核之檢核

數據及不符合安全標準者之後續改善情形。 

二、 教育局工作報告第 38 頁有關中輟業務部分，多以服務人次

呈現，看不出總服務人數，且資料內容較為概略，霸凌業務

也多為宣導次數，缺乏執行方式及內容，委員很難給予意

見。 

三、 因目前詐騙手段多元且盛行，建議教育局辦理兒童及少年偏

差行為預防宣導時，加強詐騙行為之宣導，避免兒少被吸收

成為車手或盜賣帳戶或被詐騙。 

四、 經發局工作報告第 55 頁，1 至 3 月共稽查 781 家次電子遊



 7 

戲場所，違規情事共 0件，請說明稽查之情形。 

衛生局回應： 

有關居家環境安全檢核係至有 6 歲以下幼兒之家庭訪視，並運

用「居家安全環境檢核表」逐項檢視，協助改善居家環境，105

年 1-3 月份共訪視 600 人。 

教育局回應： 

一、在辦理中輟業務部分，會分析中輟原因，如學習沒有興趣、

家庭失功能、網路成癮、犯罪或吸毒等，並定期召開專案列

管會議，就學校服務個案逐案與社會局、衛生局、學諮中心

討論，針對不同問題提出或發展不同解決方案，有系統、有

規劃地執行並反思，按月管考並陳報教育部。之前均有列入

工作報告中，惟因本局工作報告所佔篇幅過大，故重新調整

及精簡內容；霸凌業務亦是。 

二、 各校均有宣導防詐騙等內容，會再了解各校辦理情形，針對

不足部分再加強宣導。 

經發局回應： 

依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電子遊戲場大門須張貼未

滿 18 歲之人不得進入之警語，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所則為未

滿 15 歲不得於上課時間或夜間 10時以後進入。如經稽查未

標示者，則逕行裁罰；若發現未滿 18 歲者進入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內，則會依法裁處。105 年 1-3 月聯合稽查案件，未

有上述違法情事。 

裁示：請各相關單位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伍、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為協助有藥酒癮者戒治，以有效預防兒少受虐乙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市 104 年兒少保護案件中施虐者為「酗酒、藥物濫用者」

佔 6.11%，足見所佔比率之高，追蹤此類高風險個案有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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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二、在藥酒癮個案部分，雖有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可轉介，惟酒癮

個案僅能由個案主動透過各醫院的藥酒癮戒治門診尋求諮詢

及治療，相關治療成效似有限，另對於未主動求助戒治或未

經警方查獲者，未獲妥適戒治易成為家庭中施暴者及成為社

區風險。 

辦法： 

一、建請衛生局與各網絡單位建立共同訪視及聯合處理機制，針

對轉介之酒藥癮個案追蹤案件處遇結果及達到預防成癮成

效。 

二、加強列管兒少保護案件藥酒癮成癮者之高風險個案，運用與

社政、警政、司法、教育等相關單位所建立的轉介機制及窗

口，強化橫向連結，以提升藥酒癮個案就醫戒治成效。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本案所提個案不會主動求助，亦無動機，需思考如何發掘該

類個案並協助轉介。 

二、期能透過衛生局專業體制共訪，協助提升藥酒癮患者之動

機，俾運用相關資源協助渠等回歸家庭及社會生活。 

三、應納入民政單位共同協助發掘該類個案，建議分三級處理，

並由民政、社政、衛政等網絡單位共同處理。 

衛生局回應： 

一、 本局局長很重視本議題，上周家防委員會議亦有類似提案，

上次會議決議由衛生局當窗口，會後本局多次討論後，初步

構想為，在酒癮部分擬提升網絡相關人員之辨識度，並設計

轉介流程、轉介單等供網絡單位使用，相關局處依權責提供

服務及資源。另本局會再與凱旋醫院、社會局討論執行方

式。 

二、 建議將辦法二，修正為社政、警政、司法、教育等相關單位

運用衛生局之資源，如此衛生局即為後端，各單位於服務過

程中發現該類個案即可轉介本局協助，本局會再規劃轉介流

程及轉介單。 

決議：請衛生局協助彙整各單位與委員意見，於會後找相關單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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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 

陸、臨時動議：無。 

散會：17 時 40 分。 


